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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ST菲达       公告编号：临2019－039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2019］0675号《关于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现将全文披露如下： 

 

关于对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

请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主营业务 

1.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4.5 亿元，比去年下滑

7.73%；主营业务成本 32.4 亿元，比去年增加 0.16%；主营业务毛利率 6.09%，

比去年减少 7.4个百分点。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结合整体行业情况，以及对

比同行业公司，分析主营业务收入和毛利率下滑的具体原因；（2）结合具体原材

料的价格变化情况，以及相关成本项目的变化情况，说明主营业务成本增长的具

体原因；（3）说明主营业务成本和收入变化趋势背离的合理性，是否符合行业整

体趋势。 

2.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电除尘器、烟气脱硫设备、布袋除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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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垃圾焚烧烟气处理设备、气力输送设备等毛利率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其

中电除尘器、烟气脱硫设备、布袋除尘器三大主营产品毛利率为负。请公司结合

细分行业整体情况和对比同行业公司，具体分析各项产品毛利率大幅下滑的原因

和合理性。 

二、关于资产减值 

3.年报显示，2018 年公司存货账面余额 26.9 亿元，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

备 0.54亿元；2017 年存货账面余额 30.69亿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34亿元。

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按存货所在公司、存货类别、存货名称、账面余额、跌

价准备的计提和转回、账面价值等列表说明 2018年、2017年存货跌价准备计提

明细情况；（2）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包括产成品、库存商品、原材料、在

产品等存货明细项目可变现净值的具体计算过程，相关存货明细项目售价或估计

售价的计算标准和依据等；（3）结合前期跌价准备计提情况和存货实际状况，明

确说明 2017年跌价准备计提较多但 2018年计提较少的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

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4.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商誉账面原值 1.39亿元，其中 2015 年收购江苏

海德形成商誉账面原值 1.07亿元，2017年公司对该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2003.66

万元，2018 年对该项商誉计提减值准备 7087.33 万元，累计对该项商誉计提减

值准备 9090.99万元。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结合江苏海德的业务开展和经营

情况，说明业绩下滑或出现经营困难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是否具有持续性，是否

涉及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并结合业绩下滑或经营困难情况，分析对并购商誉减值

迹象判断和计提的具体影响；（2）本报告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资产组

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

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

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

（3）就收购江苏海德产生商誉时收益法估值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现

率的预测，与期末商誉减值测试可回收金额中对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折现率

的预测进行对比，并结合对比情况详细说明差异原因，以及期末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差异情况；（4）就 2015-2017年各期末江苏海德商誉减值

测试的具体方法和相关指标参数，与本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和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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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进行对比，并结合对比情况详细说明差异原因，以及本期末进行商誉减值测

试时是否充分考虑上述差异情况；（5）结合收购江苏海德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减

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本报告期末减值计提是否具有

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出具商誉评估报告

的中介机构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意见，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5.年报显示，2018年商誉账面原值中，关于诸暨华商进出口有限公司商誉

原值为 179.96万元，该子公司 2018年净利润亏损 1726.29万元，本期对该项商

誉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结合子公司的业务开展和经营

情况，说明业绩下滑或出现经营困难的具体情况、原因及是否具有持续性，并结

合业绩下滑或经营困难情况，分析对并购商誉减值迹象判断和计提的具体影响；

（2）本报告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

依据和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

依据及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

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3）结合收购该子公司

以来报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本报告

期末未计提商誉减值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

关规定。请出具商誉评估报告的中介机构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意见，并请年审会

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6.年报显示，2018 年商誉账面原值中，关于衢州清泰公司商誉原值为

3062.95万元，本期对该项商誉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

本报告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方法，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认定的标准、依据和

结果，商誉减值测试具体步骤和详细计算过程，具体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

合理性，包括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

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点指标的来源及合理性；（2）结合收购该子公司以来报

告期各期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情况及商誉减值计提情况，明确说明本报告期末未

计提商誉减值是否具有充分性和准确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出具商誉评估报告的中介机构说明核查过程并发表意见，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

并发表专项意见。 

三、关于子公司和联营企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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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报显示，子公司江苏海德 2018 年净利润亏损 362.48 万元，涉及大量

诉讼纠纷，原股东与公司之间存在法律纠纷。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2018 年

江苏海德的经营情况，包括管理团队、业务开展、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财务状

况、业绩情况、股权和股东情况、上市公司是否形成对其有效控制等；（2）结合

行业情况并对比同行业公司，说明江苏海德 2018 年继续亏损的具体原因和合理

性；（3）列示江苏海德截至目前涉及的诉讼纠纷情况，包括诉讼基本情况、涉及

事项是否前期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目前诉讼所处阶段、诉讼事项对公

司的具体经营和财务影响等；（4）江苏海德的业绩承诺履行情况，以及原股东承

诺的履行进展情况，原股东与公司之间法律纠纷具体情况，相关承诺履行和法律

纠纷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5）相关承诺若未能及时履行，请说明具体原因，

以及公司下一步的具体追偿措施。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请独立董

事发表意见。 

8.年报显示，联营企业山东菲达 2018年净利润为 3677.60万元，连续两年

业绩下滑且未完成业绩承诺。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2018 年山东菲达的经营

情况，包括管理团队、业务开展、前五大客户和供应商、财务状况、业绩情况、

股权和股东情况、上市公司对其持股情况和会计核算方法等；（2）结合行业情况

并对比同行业公司，以及 2017 年收购时的盈利预测，说明山东菲达连续两年业

绩下滑且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和合理性，并明确说明前期收购决策是否审慎，

相关董监高是否勤勉尽责；（3）结合收购时相关方的业绩承诺，说明山东菲达业

绩承诺未完成的补偿措施及目前执行情况，对公司的财务影响以及具体的会计处

理过程；（4）相关收购承诺若未能及时履行，请说明具体原因，以及公司下一步

的具体追偿措施。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四、关于债务风险 

9.年报显示，公司 2016-2018年短期借款分别为 8.06亿元、19.14 亿元、

24 亿元，长期借款分别为 3.21 亿元、1.77 亿元、3.06 亿元，负债规模增长较

快，利息费用支出逐年增加。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截至目前，是否存在逾期

债务和未披露的表外负债；（2）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和资金流动性水平，

综合分析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财务风险，并明确说明相关财务风险是否对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请独立董事发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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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五、关于其他事项 

10.年报显示，公司为神鹰集团提供担保，已实际代偿相关债务本息 1.58亿

元，并因反担保抵押资产涉及相关诉讼。请公司核实并披露：（1）该项担保的基

本情况，包括被担保方、被担保方的财务状况、借款方、担保金额、担保合同签

署日期、担保合同内容、担保起始日、担保到期日、担保类型、担保是否已履行

完毕、担保是否已解除、是否为关联方担保、是否因担保事项被起诉、相关诉讼

情况以及目前所处阶段、诉讼涉及金额、担保前期所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等；（2）反担保合同的签署情况及相关内容，反担保抵押资产的相关情况，

公司是否实际享有受偿权，反担保合同目前的执行情况，反担保相关诉讼情况和

目前所处阶段等；（3）神鹰集团担保事项和反担保事项对公司的具体经营影响和

财务影响，包括相关债权债务的确认、预计负债的确认等，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4）公司对该项担保具体的追偿措施。请年审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请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11.年报显示，2018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账面余额 10.4 亿元。请公司核实并

说明，报告期末货币资金账面余额是否存在潜在的合同安排，是否存在潜在的限

制性用途，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12.年报显示，2018年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 2.19亿元。

请公司核实并披露，报告期内大额应收票据贴现或背书的具体情况，并结合应收

票据的业务模式及是否具有追索权条款分别说明上述贴现或背书的应收票据是

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

会计师核查并发表专项意见。 

13.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员工总数 3458 人，比 2017年减少 456 人，同比

减少 11.65%。但 2018 年公司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为 4.07亿元，比 2017 年增长 0.25亿元，同比增长 6.54%。请公司核实并说明，

在员工人数下降较多的情况下，支付给职工的现金增长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等规定要求，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详

细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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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5月 17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年 5月 28日之前，

对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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